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

99 年 9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一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9 月 29 日 9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08 年 7 月 3 日 107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馬學諮字第 1080005429 號

111年06月27日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11年8月3日 111學年度第1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11年8月4日馬學秘字第1110005744號
114年4月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7月23日馬學秘字第1140006464號公告

學校知悉適用學生
收件單位：心理諮商中心

告知校內外保障適用學生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並
提供「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學生、導師或

教師填寫後，送交心理諮商中心續處

適用學生

啟動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並指派心理諮商中心主任為執行秘
書

依本校「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
導協助分工表」提供適用學生協助
事項，並視情況轉介至地方政府社
會局(處)或相關機關(構)

協助需求

是否有跨單位協調
協助需求

將資料建檔

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平會工作報告事項，並於每
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彙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未成年 成年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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